
第三章 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名称 

美兰区 2020年春华路至世纪大道连接段市政道路改造工程      

二、项目内容 

（一）项目概况 

对海甸岛世纪海岸小区南门和海悦轩小区北门中间路段（无路牌）道路、

排水和路灯进行改造，现状道路坑洼无路灯；该路段全长约 242.594 米，宽 12

米。 

（二）现场踏勘 

现场踏勘：本项目招标采购单位不组织现场踏勘，报价人认为有必要，可

以自行前去踏勘了解现场概况；报价人现场踏勘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报价人自

己承担。 

（三）图纸及项目清单表 

项目详细内容见： 

396 附件-美兰区 2020 年春华路至世纪大道连接段市政道路改造工程-初步

设计图纸 

396 附表-美兰区 2020 年春华路至世纪大道连接段市政道路改造工程-项目

清单表： 

 

三、工期及质量要求 

工期：合同签订后 40日历天内。 

质量：合格。 

四、售后服务要求 

整体工程提供 2 年（自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免费质量保证期，2

年内免费整体工程保修服务，提供 1 年（自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的耗

材。在保质期满后，报价人应保证以合理的价格提供保养服务，当发生故障时，

报价人应按保质期内同样的要求进行维修处理，合理收取维修费。 

正常情况下在接到维修通知后 2个小时之内能到达故障现场进行处理。 



五、其他要求 

1、承包单位改造或维修前必须做好安全措施(包括安全交通、安全围护、

环境保护等)。 

2、实施过程中承包单位必须根据承包合同中的各项条款，履行各项职责。

合同期内，承包单位必须根据承包合同中的各项条款履行各项职责，发现承包

单位组织措施不当、计划不落实、管理不严，质量达不到规定标准的，应立即

整改。 

3、所有电气设备应选用国家现行的技术先进的产品，不得采用国家明令淘

汰的产品。 

4、报价人必须根据所内容编写投标文件。在成交结果公示期间，采购人有

权对成交候选人所投内容进行核查，如发现与其报价文件中的描述不一，代理

机构将报政府采购主管部门严肃处理。 

5、由于本项目根据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响应要求且最后报

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因此报价人对本章的技术、功能及资质的要求

必须全部满足或优于，否则报价无效。 

 

 


